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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紫政〔2020〕5 号

晋江市紫帽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中小学寒假
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村委会，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认真做好寒假期间学校安全保卫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广大

师生的安全意识，增强安全防护能力，有效防止学校安全事故

的发生，确保全体师生人身和学校财产安全，让广大师生员工

过个安全、健康的假期，根据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、泉州市

教育局以及市委办、市政府办有关会议和文件的要求，现就加

强我镇学校寒假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领导，增强责任意识

安全工作事关国家财产和师生人身安全，关系到社会的稳

定，各校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学校安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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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文件精神，提高对学校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切实加强对

寒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领导，牢固树立“学校安全工作无小

事”的思想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确立“一

保安全、二保稳定、协调发展”的工作原则。要按照建设“平

安校园”的要求，切实落实各项安全制度和措施，健全保障制

度，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工作。要按照学校综治安全工作目标管

理责任制的要求，切实履行职责，做到一级抓一级，层层落实

责任制，把学校安全工作落到实处。在放假前，要印发《寒假

安全告家长书》或与家长签定“安全责任书”，召开一次家长会

或进行一次全面家访，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表现以及学校对学

生在假期里的一切安全规章制度和作息时间，积极争取家长的

支持与配合，督促家长认真履行监护人的职责，管好自己的子

女，共同抓好学生校外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，杜绝与遏制学生

意外伤亡事故的发生。

二、加强教育，提高防范能力

1. 加强安全宣传教育。学校要认真组织师生学习《中小学

生自我防范安全常识》、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等安全知识，

并充分利用校内广播、微信、宣传栏等形式开展形式多样、贴

近生活、贴近师生的以交通安全、用电安全、饮食卫生等为主

要内容的安全知识宣传教育，增强安全意识，提高广大师生的

自我防范能力、自护自救能力，防范于未然。

2. 加强“两节”安全教育。寒假期间正逢“两节”，要加

强学生安全教育，严禁学生燃放烟花爆竹，防止火灾及炸伤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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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，要教育学生用好压岁钱，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，

不乱花钱。

3. 加强交通安全教育。寒假期间，师生外出要注意交通安

全，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要反复教育学生不要乘坐无牌、无

证、超载车辆，不要无证驾驶车辆，未满十二周岁不准骑自行

车，防止交通伤亡事故的发生。

4. 加强用电安全教育。针对冬季气温寒冷，一些学生家中

用电毯、空调等取暖工具，要加强对学生用电安全的教育。要

教育广大师生在假日期间，应注意各种电器的正确用法，不用

伪劣电器，做好用电安全。

5.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。要根据青少年的心理、生理特点，

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，增强学生自我调控，承受挫折、适

应环境的能力。要教育未成年学生不得违反国家规定，不要进

入“三厅两室”、网吧、酒吧等未成年学生不宜进入的场所活动。

6. 加强拒绝邪教教育。要采取多种手段和形式丰富师生假

期的文化生活，引导广大师生在假期积极参加科学文明、健康

向上的社区活动，遵纪守法、崇尚科学、抵制邪教，拒绝黄、

赌、毒和各种封建迷信。

三、加强管理，落实安全措施

1. 加强安全检查工作。各校要集中力量组织人员对学校校

舍、师生宿舍、食堂卫生、教育教学设备（特别是实验室、计

算机室和危险化学药品）、体育活动设施、用电和消防设施设备、

学校在建工程等场所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、全方位安全检查。对

学校安全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，要坚决及时整改，一时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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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除的要停止使用，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，要明确监

督责任，严防死守，防止群死群伤等重、特大事故的发生。

2. 抓好学校财产管理。离校前，学校应做好学校财产清点

及保管工作，临近岁末，一些不法分子流窜作案，各单位尤其

要对计算机室、实验室、财务室等重点要害部位做好防盗、巡

查和监控措施，不留隐患，确保学校财产的安全。

3. 加强假期值班管理。各校要落实好寒假护校值班工作，

放假期间，要加强门卫及值班管理，所有值班人员一定要 24 小

时坚守岗位，尽职尽责。学校不得让外人随便进出和留宿。要

坚持学校行政领导带班轮值巡查，并做好值班记录。各村要加

强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检查，防范于未然。要严格事故报告制度，

进一步完善防范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工作预案，一旦发生突

发事件，要立即启动预案，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抢救和处置，将

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，并按程序及时如实上报当地政府和教育

主管部门，不得瞒报、迟报、漏报。要确保信息畅通，决策准

确，指挥灵敏。学校寒假护校值班表、值班电话于元月 22 日前

报送教委办。

晋江市紫帽镇人民政府

2020 年 1 月 16 日

抄送：市教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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